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2021年3月12日，石屏县水务局组织验收组对石屏县异龙湖入湖河道治理工程竣工环]2024年9月11日，青海欧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有关法律法规、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邀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人员名单附后）与编制单位共同组成验收组，对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对照《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对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核实、检验，验收组经审查和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bookmark: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石屏县异龙湖入湖河道治理工程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坝心镇。本工程总占地面积41.50]1、建设地点
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位于大通县北川工业园铝镁高新产业园青海欧莱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内。
2、建设规模
生产粉末喷涂建筑铝型材12500t/a。
3、建设内容
在青海欧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房东南侧闲置车间内新建一条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及净化辅助设施，生产能力为年生产12500t粉末喷涂建筑铝型材。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主要包括喷粉前处理线、自动喷粉房、固化炉及辅助工程等组成。
[bookmark: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2016年8月9日，石屏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了“关于石屏县异龙湖入湖河道治理工程可]2023年9月，青海欧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编制了《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3年10月7号取得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大通县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大生建管〔2023〕32号）。项目于2023年11月开工建设，于2024年4月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bookmark: 项目实际总投资8578.85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为96.8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项目实际总投资为1261.3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未61.50万元，环保投资占比为4.88%。
[bookmark: （四）验收范围]（四）验收范围
[bookmark: 本次验收范围为石屏县异龙湖入湖河道治理工程主体工程、环保工程。][bookmark: 二、工程变动情况]本次验收内容为新建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项目生产设备设施及环保设施运行情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类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bookmark: 与环评报告相对比，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内容未发生变更。]与环评报告相对比，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更。
三、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检查
[bookmark: 项目施工期已完成，在项目施工期间未被投诉，未出现过环境纠纷。在运行期间基本不产生]项目施工期已完成，在项目施工期间未被投诉，未出现过环境纠纷。在运行期间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等环境影响因素均进行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对环境影响不大。
[bookmark: （一）施工期]（一）施工期
[bookmark: （二）运行期]施工过程中生活废水利用厂区内现有的卫生设施收集后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厂区污水后进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10个100%措施”控制施工扬尘，施工过程全部在厂房内进行，利用厂房进行降尘，对施工现场采取洒水降尘。利用车间厂房对施工噪声进行隔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收集后及时转运至垃圾填埋场；本项目施工期间未受到上级部门的通报和周边企业的环保投诉。
（二）运行期
[bookmark: 项目运营期河道工程不产生废水。大水河景观工程公厕产生的公厕废水排入化粪池处理后排]项目运营期会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
1.废水
项目未增加员工，未新增生活废水产生和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喷涂表面预处理清洗废水、喷淋塔喷淋废水利用原有废水处理站采用“水质化学处理＋酸碱中和处理＋混合物理絮凝沉淀＋MBR膜过滤”工艺处理，处理后废水37.04%回用于生产，62.96%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
2.废气
本项目静电喷涂工序产生的粉尘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固化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烘干炉和固化炉天然气燃烧废气收集后通过2级气旋混动喷淋塔＋干式过滤活性炭一体机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
 3.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所有产生噪声设备均布置于室内，设备基础采取基础减震措施。
4.固废
一般固废：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处理；项目未增加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废机油依托原有危废库房暂存后，最后交由青海德胜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目前尚未产生废活性炭，废活性炭依托原有危废库房暂存后，最后有处理资质单位处理，废水处理污泥利用原有污泥暂存间，按照现有项目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气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期间，静电喷涂除尘器排放口(DA003)颗粒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满足（GB16279-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烘干炉、固化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DA004）废气颗粒物、NOx、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满足（GB16279-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本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对污染物的治理措施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要求。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青海欧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站排放口废水各种污染物放浓度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特排标准限值要求，废水处理站的废水处理设施能够满足项目生产废水处理要求。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值要求，本项目噪声治理措施有效。
4.固废
本项目运营不增加生活垃圾产生；废包装材料主要为废纸盒和废塑料膜等，全部外售处理；喷涂工序布袋除尘器的收尘主要为环氧树脂粉末全部回用于粉末喷涂生产工序；
废机油设置专门回收桶收集，暂存于厂区危险废物库房，定期交由青海德胜环能科技有限公司转运处置。验收阶段尚未产生废活性炭，废活性炭暂存于厂区危险废物库房，定期交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置；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依托原有污泥渣库房暂存，按照原环评批复要求进行处置。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静电喷涂除尘器排放口(DA003)颗粒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满足（GB16279-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烘干炉、固化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DA004）颗粒物、NOx、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满足（GB16279-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烘干炉、固化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DA004）SO2排放浓度《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79-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青海欧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站排放口废水各种污染物放浓度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特排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昼夜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值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该项目环评文件及其批复文件核算,本项目投入运营后，立式粉末喷涂生产线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为：二氧化硫0.063t/a、氮氧化物0.42t/a、COD 0.06t/a，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实，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实际排放总量分别为0.024t/a、0.309t/a、0.0166t/a，满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审核批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要求。项目实施后全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排放总量分别为：0.0532t/a、0.4894t/a、0.0281t/a，未超过确认购买总量指标（COD7.69t/a、SO20.15t/a、NOx0.945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静电喷涂除尘器排放口颗粒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和烘干炉、固化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颗粒物、NOx、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满足（GB16279-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烘干炉、固化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SO2排放浓度《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79-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废水处理站排放口废水各种污染物放浓度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特排标准限值要求；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因此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排放对项目周边环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六、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履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施工和营运过程中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有效，各类固体废弃物均有合理的处置措施，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定期检查及维修环保设备，提高环保设施完好率和运行效率，避免出现故障后才停机维修；
2、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废机油产生、贮存、转移管理，建立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管理台账和转移联单制度；
3、目前尚无废活性炭产生，建议在后期活性炭更改过程中，加强废活性炭产生、贮存、转移管理。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废废活性炭产生、贮存、转移管理；
[bookmark: _GoBack]4、根据本项目实施后环境风险变化情况，及时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应急预案修订，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应急救援能力；
5、根据修订后的环境监测计划，做好监测计划的落实执行。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单位、人员情况详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签到表。



验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1

